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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在实践与理论中有着重要的、虽然也经历过波折的历史。
无论是在中世纪的等级社会的世界与科学秩序中，还是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复杂制度中，法理学在过
去和现在都肩负着社会、政治与文化有目共睹的重要使命。
”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发展到现在，我们面临着哪一些主要的现实问题？
我以为魏德士教授的著作给我们的启迪至少有这样的三个方面：法理学乃至整个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
的关系问题，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关系问题，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中的法律事实与
法律价值的关系问题。
我谨以此短序将原著作者的思想，译者的希望作一个管中之窥。
　　法理学-理论法学-部门法学　　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理论面临着怎样的问题？
回答也许是多样的。
但我以为，其中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法理学乃至整个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密化，科学领域的扩展与分别，学科的划分也愈来愈细密。
在19世纪及其以前，法学家总是与思想家、哲学家，甚至政治学家、教育家联系在一起的。
例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他们是法学家，更是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学家
。
说到中国的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当然也不例外。
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的头衔都可以顺理成章地奉送给他们。
到19世纪以前，东西方都还有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产生，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既是思想家、哲学
家、政治学家，当然也是法学家。
甚至还可以给他们中的一些人以教育家、教育思想家的称号。
在中国也还有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学者们愈来愈局限于自己狭窄的知识领域，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没有了
。
通晓某个大学科的学者也愈来愈少。
20世纪末21世纪初就出现了这种情形。
在整个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但对于法学界的情况却有切身的感受
。
形如我等更是愈显知识狭窄。
　　新时代的法学学者们，往往除了对自己赖以维生的学科领域的知识还算精通之外，超出此范围则
知之甚少。
法学理论与部门法学之间，理论法学中的法理学与法史学之间，在法史学中法律制度史学与法律思想
史学之间，甚至都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更不用说部门法学中的实体法学科与程序法学科之间，就是民法学与刑法学之间，民事诉讼法学与刑
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之间，都未必常见全面贯通者。
由于中国20世纪后半期主流政治在长达几十年间对于文化的敌视与摧残，畸形的教育使得通百家之学
，懂百家之言的学问家更加稀少。
法学学者中的这一情状与此不无关系。
法学各个学科之间的分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西方学科的划分也趋向于细密化，但西方法学家的情形显然比我们好得多。
魏德士教授是德国著名的法理学家，但是他也同时是德国著名的宪法学家、法史学家、劳动法学家和
民法学家。
他不但有著名的法理学著作，也有著名的宪法学著作、法史学著作、劳动法著作和民法学著作。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不仅是民法学家、宪法学家、劳动法学家，还是法理学家。
对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以及各自内部学科之间的贯通是非常必要的。
即使我们未必能在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但是对于多个领域的了解、学习和研究，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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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懂部门法学的法理学家一定是跛脚的，一定是没有牢固根基的法理学家。
我们也同样可以说，一个不懂法理学的部门法学者，根本就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部门法学者。
魏德士教授这样的论述是值得重视的，“法学和法学者的历史表明：纯粹的法律技术对法律和社会是
危险的。
只有那些对法的基础和作用方式以及对可能引起法适用的原因和适用方法后果有所了解并对其思考的
人，才能在法律职业的领域内尽到职责的要求。
行为人必须知道他们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对此他们必须认识到其行为应该遵守法律，此外还必须认识到历史和社会的联系。
只有基础学科介绍了那些将法学作为科学的观点。
否则法学还将停留在法律技术上。
”魏德士教授的知识领域的广阔不仅使他取得了多个领域的成果，也同时使他的法理学著作，在众多
的法理学家中独树一帜，成为法律工作者的法理学。
他十分明确地把法理学分为“法律工作者的法理学与法理学家、法哲学家们的法理学。
”自称他的这一部法理学是写给法律工作者的，是法律工作者的法理学。
如果没有对于部门法学的相当关注，魏德士教授是无法完成呈现在您眼前的这一著作的。
良好的法理学认知必须以良好的部门法知识作为基础。
如果我们站在民法学或宪法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同样可以说，如果没有魏德士教授对于法理学的良
好修养，他也不可能在进行宪法学或民法学研究与教学的同时，能够写出如此出色的法理学著作。
良好的部门法学研究与教学，总要以良好的法理学认知作为基础。
　　法理学-法学理论-法律实践　　法理学乃至法学理论还面临什么问题？
在我看来，至少还有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关系问题。
魏德士教授将其法理学定位于“法律工作者的法理学”，也反映了他对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结合的
问题的重视。
魏德士的这一法理学著作共四个部分。
除了第一部分“基本问题”比较形上之外，其余的三个部分“法及其功能”、“法的效力”、“法律
适用”无不具有很强的形下性质。
尤其是其对于法律适用的方法、法律的演绎推理、法律规范的解释、漏洞领域的法律适用、法官对于
法律的背离的研究，是远离实践的法理学家所无能为力的，也同样是一个纯技术的法律工作者所无能
为力的。
在他看来，“法理学要认知与表达法本身及其在各个法律系统中的实际作用过程。
法理学的目的在于对具体的法律职业问题领域、法的因果关系及其效力进行论证，法理学注重的是对
法律思维的描述。
”一个很长的时期以来，我们一直呼吁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当然包括呼吁法学理论要与法律实践相
结合。
对于这一点，大概没有法学家会反对。
但实际的情形怎么样呢？
实际情形是我们许多法学教育工作者或者法学研究人员，并不了解法律的实践，甚至远离法律的实践
。
一个案件交给我们的一些教学科研人员，他们甚至不知道何以代理、辩护、审理、裁判等。
在这样的法学教师的指导下，很难有真正良好的法学教育。
大家说，这样的法学教育者应该受到批评。
他的理论没有联系也无法联系实际啊。
其实，我们实践拒绝理论的情形更令人觉得恐惧。
理论是在不断进步的，尤其是中国这种走向法治的国家，理论的进步尤其快捷。
一些在几年前毕业的大学生，如果没有继续学习就会明显落后。
至于十年前二十前毕业的大学生，更是远离理论发展的现实状况。
更令我们担心的是我们司法官员所处的非法治化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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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天天在惯性中运行，许多人都早已自觉不自觉地把现实的当作合理的加以重复和固守。
其实一直是在背离正确理论的路径上按既有的方向行进。
久而久之，他们不仅会远离理论，更可怕的是会拒绝理论，成为理论的门外反对者与否定者。
长此以往，我们新进入司法机关的人员不是去改造已有的司法官员，而是不断地被既有的司法官员所
同化，理论在实际工作者的视野中丧失立足之地。
大家也许会提出一个反驳我的论据：现在不是有许多司法官员都在一边工作一边争取什么文凭，进行
法学学习吗？
现代世界早已提出了学习终生化的口号和目标。
但是这种终生学习一定不是止境于某种文凭的获得。
我们只要不为表象所迷惑，仔细分析一下我国在读司法官员的学习目的和学习方式，就可以得出结论
：许多在职的司法官员学习法学的目的，根本就不在于要获得多少知识与理论。
方法总是为目的服务的。
敷衍塞责、得过且过，只要文凭能够得到，知识和理论都是可以忽略的。
这似乎正是与学习的终生化背道而驰的。
魏德士教授说他的这部法理学是立足于“那些学习中的实践者的角度。
他们已长期从事企业、社团及法庭的工作。
”他的法理学是写给那些在企业、社团和法庭的法律工作者的，这既意味着魏德士教授本身倡导法学
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
因为没有这种结合，一个法学家就无法写出给法律工作者阅读的法理学来。
同时，他也告诉我们，法律工作者要有阅读法理学的兴趣。
倘若法律工作者都拒绝法理学，又如何能改进自身的实践？
“在实际生活中理论和实践总是不可能彻底分离的。
对法学，特别是法理学同样如此。
在法学与法理学中，除非出现严重的功能失灵与歧途现象，则不可能存在无实践基础的理论或者无理
论基础的实践。
如果一个实践者，如法官或律师缺乏基本的理论知识，就不能称为优秀的实践者。
理论和实践必须彼此引导、丰富和修正。
”魏德士的法理学使我想到了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的结合，也想到了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结合，而
且都应当是双向的。
这恐怕应当引起法理学学者、部门法学者、法学理论工作者、法律实际工作者的共同注意。
　　法理学—法律事实—法律价值　　法理学应当关注什么？
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都必须关注事实与价值两个方面的问题。
这里的事实显然包括现实在内。
事实与价值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
离开了事实，价值就缺乏现实基础，法理学和法学都会走向歧途；离开了价值，法理学和法学就只能
是纯粹技术的法理学和法学，它既远离现实，也远离良知，而且会因缺乏精神指导而流于低俗。
对于事实与价值的关注，是魏德士教授这部《法理学》著作的重要特点之一。
　　对于事实，我们的热衷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对于价值的忽略则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通观整个中国法学，在学理上，我们对于价值的忽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法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偷换成部门法学。
法理学被置换被理解为常识的法学基础理论，实际上被作为法学基础知识而加以鄙夷。
一些从事司法工作的人，甚至到了以为无须法理学，无须理解价值，只要认识汉字就可以充任法官的
地步。
一些对于法律条文的文法、句法都不甚了了的司法官员，更不可能窥得法律与司法价值之堂奥。
人类在法律领域累积千百年的思想精华而成的价值精神不被重视，法律被亵渎的情形当然不会鲜见。
在现实中，在价值被忽略，片面事实被强调的同时，立足于片面事实的逻辑也得到了畸形偏好式的对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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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司法官员凭着他与大众类同的价值认识，完全可以作出很好的法律价值判断，而且这种判定是与
公众的判定一致的，甚至与法律内在精神与价值都是一致的。
但是一旦把这个问题放到他们要适用法律规则来处理案件的具体工作中，他们就犯糊涂，就会被一些
所谓的事实，以及他们所秉持的那些事实之上的逻辑模糊视线与视野，最终得出与他们和公众的价值
判断都相反的裁决结论。
这不能不说是悲剧。
　　法理学必须关注法律事实包括法律的现实，我们从魏德士教授对于自己的法理学的定位上可以看
到他对于现实的法律事实的态度。
他认为法理学是现实的，是关注事实的。
“法理学对于现实的法学和法律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世界在加速地朝着共同方向发展。
这个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进程既带来了机遇，也面临着风险。
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的以及国际的法律秩序不可避免地赢得了日益重要的意义。
经济的国际化以及跨国问题的解决要求法律思想的国际化以及各国与各洲建立最低限度的、共同的法
律标准。
只有取得共识的时候，国际公认的法律价值，也即我们正在经历的并决定着下一代命运的法律价值才
难确保在生活各领域的深刻变化的和平过程。
同时，只有公正能够建立持久和平。
”其实魏德士教授针对事实和与事实相关的逻辑问题，一直告诫我们：“重要的不是逻辑，而是规范
的目的性。
”对于价值，魏德士教授是特别重视的。
他说“任何国家与法律制度的变化都是以价值观、世界观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为基础的。
”“价值评判（Werturteile）在法中起着重要作用。
法律秩序中充满了价值判断。
⋯⋯任何完整的法律规范都是以实现特定的价值观为目的，并评价特定的法益和行为方式。
在规范的事实构成与法律效果的联系中总是存在着立法者的价值判断。
”“通过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之间的连接，每个法律规范都将表明：在事实构成所描述的事实行为中
什么才应该是适当的、‘正义’的。
通过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的连接，立法者部分地表达出了他们如何组织社会的设想。
可见，任何法律规范都包含了立法者的‘利益评价’，也就是‘价值判断’。
所以，法律适用就意味着在具体的案件中实现法定的价值判断。
”只注意事实和逻辑，忽略价值问题，人类曾经犯过极其严重的错误。
这种错误到现在还在持续发生。
在二十世纪，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军国主义政权在法的名义下的实施了侵略战争与灭绝人性的犯罪。
二十一世纪初，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国际法危机、强权的法治国家（！
）的单边主义仍然在践踏联合国的权威。
这些例证都表明，如果一部法理学只局限于研究法律本身的问题，那就只能是象牙之塔的法理学。
倘若按照单边主义的法律逻辑进行推理（大前提、小前提、结论），那就是：　　（1）“凡是不符
合我法治国家利益的政权，都应当铲除”（“法治”国家的规范）。
　　（2）“伊拉克政权不符合我法治国家的利益”（事实）。
　　（3）“应当铲除伊拉克政权”（法律后果）。
　　这种“法律”逻辑早在二十世纪就有了。
那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对亚洲的侵略战争，难道不也是遵循这样的法律逻辑吗？
人们不仅要问，难道这些国家的此时此刻的法理学，居然会服从甚至助长这样的法理？
法律工作者的责任和良心到哪里去了？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法学家，难道真的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吗？
难道法学家的职责，就只能是进行法律推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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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法学家真的就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与立场吗？
魏德士教授在批评纳粹时期等的法理学时说，“在纳粹国家、（前）苏联以及德国统一社会党统治的
国家中得到发展的法理学为罪恶的恶法制度进行合法性证明和并使其得到巩固。
它们应该对这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中留下的血流成河的大规模屠杀与民族屠杀、压迫与奴役承担共同责
任。
”我们的司法官员和法律事务研究人员每天都可能面对的一些裁判文书，又何尝不是如此。
个别法官片面采信事实——证据，再根据简单的逻辑推导，作出违背法律良心的裁决的事例并不少见
啊！
他们既不尊重法律本身内在的价值准则，也不顾作为法官职业的价值精神与品格。
这是部门法学的失败，何尝又不是法理学的失败呢？
这当然是针对学习过法律或者法学的法官而说的；对于根本就不学或没有学习法律与法学，而能从事
审判工作的法官，他们背离事实和价值的审判行为，我们有什么可以说呢？
连责备与自责都失去了最起码的可能与依据。
　　魏德士教授在他这部《法理学》的末尾《基本价值不可放弃》一节中得出了他的结论：“在过去
和当今的极权主义制度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在法的名义下的严重犯罪的教训表明：一种法律秩
序、一种法学和一种司法倘若不意识到不可放弃的基本权利和人权的实质性的价值秩序，就可能成为
当时统治者为所欲为的工具。
而所谓的无价值或者价值中立的法、司法和法理学就仿佛一只风向标，只能随着各自所处的时代的统
治者摇摆不定。
任何法理学如果不研究法的价值基础就等于失去了自身的对象。
”我们应当将法律事实与法律价值很好地结合起来，协调起来，在法律价值的引导下对于法律事实有
应有的前提性的尊重与把握。
　　原作—译作—序　　本书是原作作者魏德士教授长达四十年法学教育与研究中关于法理学的思想
的结晶。
作者长期从事宪法、民法、劳动法与法理学的研究。
他是法理学家，也是通晓若干具体法律部门的大家。
作者编写的宪法学、民法总论与劳动法学的著作至今已经出版数版。
本书中也不乏精彩的民法、劳动法等知识领域的案例。
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具体法律部门的独到见解。
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案例比较容易地理解抽象的法理学。
阅读惯了中国法理学教材的学者和法律工作者，有机会读读魏德士教授的这部法理学，一定会有所收
益。
　　作者作为德国的法理学家，对德国及欧洲的历史，尤其是德国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他对于纳粹国家的法律、法学理论和部分法学家的批评都是旗帜鲜明的，对于纳粹罪行及其恶法的批
判，不能不谓难能可贵。
本书作为德国最大的法律与法学出版社贝克出版社的法学专业教材得到德国法学界的普遍认可本身就
说明，作者的观点得到了德国社会以及法学界的赞同。
译者将其介绍给中国的法学学者和学生，无疑是具有他山之玉的中介意义。
　　本书的翻译，忠实原著，语言流畅，风格明快，句读之间亦见功力，表现了译者良好的语言修养
与专业修养。
译者对一些既有的翻译术语，例如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等词汇提出了新的译法，相信这将有助于中国
法学界更好地理解西方法学与哲学。
这一著作的出版必将有助于中国法学、法律工作者、学习者，对于德国法学尤其是法理学的了解，并
从中获得某些借鉴与启迪；同样这一著作的翻译出版对于新世纪中德法学学术交流也是一个积极的贡
献。
　　本书的译者是我的两个同事，我们在共同参与的学术活动中相识，并结下了良好的学术友谊。
他们启动的这一译事，我一直认为，它是中德法学学术交流上的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理学>>

在译作完成即将付梓时，他们邀请我为之作序。
我要来全部书稿，在政务工作之余花了数天工夫读完全稿，收获颇丰。
我不仅因原作者的许多精彩论述而击节称赞，也因两位译者的勤勉睿智而生出由衷的敬意。
不揣冒昧地写出了以上文字，以与法学法律界的同仁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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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德士，1930年生，1958年在明斯特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1959年于杜塞尔多夫通过司法考试之后在多特蒙德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助理。
1961年至1963年间在戴母勒·奔驰汽车公司人事部作部长助理。
1967年获得民法、商法与劳动法教授资格。
1967至1971年在自由柏林大学任教授、法社会学研究所主任。
自1971年起在康斯坦茨大学任民法与法理学教授。
1976年至1989年任高等法院兼职法官。
1984年任治金行业集体劳动合同纠纷调解员。
1986年至1987年间任柏林科学院院士。
1986年至1998年任德国法学家大会常务理事。
1967年获得康斯但丁·保尔森奖；1990获得路德维熙·爱哈特奖；1995年获得马丁·施莱儿奖；1997年
获得沃沙科研奖。
1997年获得罗马尼亚雅思大学荣誉教授。
2000年获得波兰卢布林天主教大学荣誉博士。
1991年自1996年任康斯坦茨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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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版前言德文版前富中文版导读(卓泽渊)引言第一部分 基本问题第一章 法理学是什么、应该是什么
第一节 珐哲学、法理学、法的一般理论第二节 “法理学”的含义一、何为理论?二、法理学第三节 为
什么今天还需要法理学?一、法理学的兴衰二、作为法律解释的杂技演员的法学家三、法学教育的焦虑
——教育危机成为基础危机四、社会的变迁和复杂性五、法律制度的复杂性六、价值变迁第四节 本章
小结第二部分 法及其功能第二章 什么是法第一节 定义的问题第二节 研究命题：法是现行法律规范的
总和一．法由国家制定二．法与国家强制力三．作为终审法院判决产物的法：法官法四、实证主义法
概念的局限与漏洞第三节 客观和主观意义上的法一、客观的法二．主观的法第四节 本章小结第三章 
法的作用和功能第一节 创建和调整功能第二节 形式上的调整功能：阻止混乱发生(无法，第三节 保持
功能(物质的调整功能）第四节 赋予功能和法律保障功能第五节 裁判纠纷的功能第六节 满足功能第七
节 融合功能第八节 创造与教育功能第九节 本章小结第四章 法律规范第一节 规范的类型一．应然规范
和实然规范二．社会规范三．道德规范或伦理规范四．其它规范形式第二节 语句的类型一、理论性语
句．二．形而上学的语句(信条)三．价值判断四、规范性语句：命令语句和确定语句五．价值判断和
规范语句的可匹明性第三节 法律规范的结构一、法律规范的接受对象二、当为的特征三、法定事实构
成与法律后果的安排四、法律的评价标准第四节 典型的规范内容一、权利分配规范二、权限规范(授
权性规范)三、辅助规范与定义规范四、法律参照与拟制 五、法律推定第五节 法律秩序的构成一法律
体系一、单一规范与法律体系二、单一法律规范与立法者的评价计划第三部分　法的效力第四部分　
法律适用人名索引词条索引参考文献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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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魏德土教授的新作《法理学》阐述了法学核心素材中彼此紧密联系的法理学、法哲学与法方法论
，并着重回答了法学的三大基本问题：法是什么?法为什么有效?如何正确地适用法律?本书力图阐明法
的政治体系与世界观前提及其对日常的法律适用工作的影响。
本书主要是为法学专业的学生而写，分析了法及其在具体场合适用的基本方法问题，但同时也适合任
何对法律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德国贝克出版公司书评　　魏德土教授广阔的知识领域不仪使他取得了多个领域的成果，也
同时使他的法理学著作，在众多的法理学家中独树一帜，成为法律工作者的法理学。
如果我们站在民法学或宪法学的角度看，我们也同样可以说，如果没对于法理学的良好修养，他也不
可能在进行宪法学或民法学研究与教学的同时，能够写出如此出色的法理学著作。
　　——卓泽渊教授　　当魏德士推出《法理学》的时候，人们自然有许多期待：古往今来的法律真
义，尽收眼底；引人入胜的叙述，令读者充满阅读乐趣。
　　——阿多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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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在实践与理论中有着重要的、虽然也经历过波折的历史。
无论是在中世纪的等级社会的世界与科学秩序中，还是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复杂制度中，法理学在过
去和现在都肩负着社会、政治与文化有目共睹的重要使命。
"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发展到现在，我们面临着哪一些主要的现实问题？
我以为魏德士教授的著作给我们的启迪至少有这样的三个方面：法理学乃至整个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
的关系问题，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关系问题，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中的法律事实与
法律价值的关系问题。
我谨以此短序将原著作者的思想，译者的希望作一个管中之窥。
　　法理学-理论法学-部门法学　　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理论面临着怎样的问题？
回答也许是多样的。
但我以为，其中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法理学乃至整个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密化，科学领域的扩展与分别，学科的划分也愈来愈细密。
在19世纪及其以前，法学家总是与思想家、哲学家，甚至政治学家、教育家联系在一起的。
例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他们是法学家，更是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学家
。
说到中国的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当然也不例外。
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的头衔都可以顺理成章地奉送给他们。
到19世纪以前，东西方都还有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产生，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既是思想家、哲学
家、政治学家，当然也是法学家。
甚至还可以给他们中的一些人以教育家、教育思想家的称号。
在中国也还有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学者们愈来愈局限于自己狭窄的知识领域，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没有了
。
通晓某个大学科的学者也愈来愈少。
20世纪末21世纪初就出现了这种情形。
在整个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但对于法学界的情况却有切身的感受
。
形如我等更是愈显知识狭窄。
　　新时代的法学学者们，往往除了对自己赖以维生的学科领域的知识还算精通之外，超出此范围则
知之甚少。
法学理论与部门法学之间，理论法学中的法理学与法史学之间，在法史学中法律制度史学与法律思想
史学之间，甚至都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更不用说部门法学中的实体法学科与程序法学科之间，就是民法学与刑法学之间，民事诉讼法学与刑
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之间，都未必常见全面贯通者。
由于中国20世纪后半期主流政治在长达几十年间对于文化的敌视与摧残，畸形的教育使得通百家之学
，懂百家之言的学问家更加稀少。
法学学者中的这一情状与此不无关系。
法学各个学科之间的分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西方学科的划分也趋向于细密化，但西方法学家的情形显然比我们好得多。
魏德士教授是德国著名的法理学家，但是他也同时是德国著名的宪法学家、法史学家、劳动法学家和
民法学家。
他不但有著名的法理学著作，也有著名的宪法学著作、法史学著作、劳动法著作和民法学著作。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不仅是民法学家、宪法学家、劳动法学家，还是法理学家。
对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以及各自内部学科之间的贯通是非常必要的。
即使我们未必能在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但是对于多个领域的了解、学习和研究，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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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懂部门法学的法理学家一定是跛脚的，一定是没有牢固根基的法理学家。
我们也同样可以说，一个不懂法理学的部门法学者，根本就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部门法学者。
魏德士教授这样的论述是值得重视的，"法学和法学者的历史表明：纯粹的法律技术对法律和社会是危
险的。
只有那些对法的基础和作用方式以及对可能引起法适用的原因和适用方法后果有所了解并对其思考的
人，才能在法律职业的领域内尽到职责的要求。
行为人必须知道他们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对此他们必须认识到其行为应该遵守法律，此外还必须认识到历史和社会的联系。
只有基础学科介绍了那些将法学作为科学的观点。
否则法学还将停留在法律技术上。
"魏德士教授的知识领域的广阔不仅使他取得了多个领域的成果，也同时使他的法理学著作，在众多的
法理学家中独树一帜，成为法律工作者的法理学。
他十分明确地把法理学分为"法律工作者的法理学与法理学家、法哲学家们的法理学。
"自称他的这一部法理学是写给法律工作者的，是法律工作者的法理学。
如果没有对于部门法学的相当关注，魏德士教授是无法完成呈现在您眼前的这一著作的。
良好的法理学认知必须以良好的部门法知识作为基础。
如果我们站在民法学或宪法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同样可以说，如果没有魏德士教授对于法理学的良
好修养，他也不可能在进行宪法学或民法学研究与教学的同时，能够写出如此出色的法理学著作。
良好的部门法学研究与教学，总要以良好的法理学认知作为基础。
　　法理学-法学理论-法律实践　　法理学乃至法学理论还面临什么问题？
在我看来，至少还有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关系问题。
魏德士教授将其法理学定位于"法律工作者的法理学"，也反映了他对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结合的问
题的重视。
魏德士的这一法理学著作共四个部分。
除了第一部分"基本问题"比较形上之外，其余的三个部分"法及其功能"、"法的效力"、"法律适用"无不
具有很强的形下性质。
尤其是其对于法律适用的方法、法律的演绎推理、法律规范的解释、漏洞领域的法律适用、法官对于
法律的背离的研究，是远离实践的法理学家所无能为力的，也同样是一个纯技术的法律工作者所无能
为力的。
在他看来，"法理学要认知与表达法本身及其在各个法律系统中的实际作用过程。
法理学的目的在于对具体的法律职业问题领域、法的因果关系及其效力进行论证，法理学注重的是对
法律思维的描述。
"一个很长的时期以来，我们一直呼吁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当然包括呼吁法学理论要与法律实践相结
合。
对于这一点，大概没有法学家会反对。
但实际的情形怎么样呢？
实际情形是我们许多法学教育工作者或者法学研究人员，并不了解法律的实践，甚至远离法律的实践
。
一个案件交给我们的一些教学科研人员，他们甚至不知道何以代理、辩护、审理、裁判等。
在这样的法学教师的指导下，很难有真正良好的法学教育。
大家说，这样的法学教育者应该受到批评。
他的理论没有联系也无法联系实际啊。
其实，我们实践拒绝理论的情形更令人觉得恐惧。
理论是在不断进步的，尤其是中国这种走向法治的国家，理论的进步尤其快捷。
一些在几年前毕业的大学生，如果没有继续学习就会明显落后。
至于十年前二十前毕业的大学生，更是远离理论发展的现实状况。
更令我们担心的是我们司法官员所处的非法治化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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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天天在惯性中运行，许多人都早已自觉不自觉地把现实的当作合理的加以重复和固守。
其实一直是在背离正确理论的路径上按既有的方向行进。
久而久之，他们不仅会远离理论，更可怕的是会拒绝理论，成为理论的门外反对者与否定者。
长此以往，我们新进入司法机关的人员不是去改造已有的司法官员，而是不断地被既有的司法官员所
同化，理论在实际工作者的视野中丧失立足之地。
大家也许会提出一个反驳我的论据：现在不是有许多司法官员都在一边工作一边争取什么文凭，进行
法学学习吗？
现代世界早已提出了学习终生化的口号和目标。
但是这种终生学习一定不是止境于某种文凭的获得。
我们只要不为表象所迷惑，仔细分析一下我国在读司法官员的学习目的和学习方式，就可以得出结论
：许多在职的司法官员学习法学的目的，根本就不在于要获得多少知识与理论。
方法总是为目的服务的。
敷衍塞责、得过且过，只要文凭能够得到，知识和理论都是可以忽略的。
这似乎正是与学习的终生化背道而驰的。
魏德士教授说他的这部法理学是立足于"那些学习中的实践者的角度。
他们已长期从事企业、社团及法庭的工作。
"他的法理学是写给那些在企业、社团和法庭的法律工作者的，这既意味着魏德士教授本身倡导法学理
论要与实际相结合。
因为没有这种结合，一个法学家就无法写出给法律工作者阅读的法理学来。
同时，他也告诉我们，法律工作者要有阅读法理学的兴趣。
倘若法律工作者都拒绝法理学，又如何能改进自身的实践？
"在实际生活中理论和实践总是不可能彻底分离的。
对法学，特别是法理学同样如此。
在法学与法理学中，除非出现严重的功能失灵与歧途现象，则不可能存在无实践基础的理论或者无理
论基础的实践。
如果一个实践者，如法官或律师缺乏基本的理论知识，就不能称为优秀的实践者。
理论和实践必须彼此引导、丰富和修正。
"魏德士的法理学使我想到了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的结合，也想到了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结合，而且
都应当是双向的。
这恐怕应当引起法理学学者、部门法学者、法学理论工作者、法律实际工作者的共同注意。
　　法理学-法律事实-法律价值　　法理学应当关注什么？
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都必须关注事实与价值两个方面的问题。
这里的事实显然包括现实在内。
事实与价值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
离开了事实，价值就缺乏现实基础，法理学和法学都会走向歧途；离开了价值，法理学和法学就只能
是纯粹技术的法理学和法学，它既远离现实，也远离良知，而且会因缺乏精神指导而流于低俗。
对于事实与价值的关注，是魏德士教授这部《法理学》著作的重要特点之一。
　　对于事实，我们的热衷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对于价值的忽略则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通观整个中国法学，在学理上，我们对于价值的忽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法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偷换成部门法学。
法理学被置换被理解为常识的法学基础理论，实际上被作为法学基础知识而加以鄙夷。
一些从事司法工作的人，甚至到了以为无须法理学，无须理解价值，只要认识汉字就可以充任法官的
地步。
一些对于法律条文的文法、句法都不甚了了的司法官员，更不可能窥得法律与司法价值之堂奥。
人类在法律领域累积千百年的思想精华而成的价值精神不被重视，法律被亵渎的情形当然不会鲜见。
在现实中，在价值被忽略，片面事实被强调的同时，立足于片面事实的逻辑也得到了畸形偏好式的对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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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司法官员凭着他与大众类同的价值认识，完全可以作出很好的法律价值判断，而且这种判定是与
公众的判定一致的，甚至与法律内在精神与价值都是一致的。
但是一旦把这个问题放到他们要适用法律规则来处理案件的具体工作中，他们就犯糊涂，就会被一些
所谓的事实，以及他们所秉持的那些事实之上的逻辑模糊视线与视野，最终得出与他们和公众的价值
判断都相反的裁决结论。
这不能不说是悲剧。
　　法理学必须关注法律事实包括法律的现实，我们从魏德士教授对于自己的法理学的定位上可以看
到他对于现实的法律事实的态度。
他认为法理学是现实的，是关注事实的。
"法理学对于现实的法学和法律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世界在加速地朝着共同方向发展。
这个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进程既带来了机遇，也面临着风险。
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的以及国际的法律秩序不可避免地赢得了日益重要的意义。
经济的国际化以及跨国问题的解决要求法律思想的国际化以及各国与各洲建立最低限度的、共同的法
律标准。
只有取得共识的时候，国际公认的法律价值，也即我们正在经历的并决定着下一代命运的法律价值才
难确保在生活各领域的深刻变化的和平过程。
同时，只有公正能够建立持久和平。
"其实魏德士教授针对事实和与事实相关的逻辑问题，一直告诫我们："重要的不是逻辑，而是规范的
目的性。
"对于价值，魏德士教授是特别重视的。
他说"任何国家与法律制度的变化都是以价值观、世界观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为基础的。
""价值评判（Werturteile）在法中起着重要作用。
法律秩序中充满了价值判断。
⋯⋯任何完整的法律规范都是以实现特定的价值观为目的，并评价特定的法益和行为方式。
在规范的事实构成与法律效果的联系中总是存在着立法者的价值判断。
""通过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之间的连接，每个法律规范都将表明：在事实构成所描述的事实行为中什
么才应该是适当的、正义的。
通过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的连接，立法者部分地表达出了他们如何组织社会的设想。
可见，任何法律规范都包含了立法者的利益评价，也就是价值判断。
所以，法律适用就意味着在具体的案件中实现法定的价值判断。
"只注意事实和逻辑，忽略价值问题，人类曾经犯过极其严重的错误。
这种错误到现在还在持续发生。
在二十世纪，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军国主义政权在法的名义下的实施了侵略战争与灭绝人性的犯罪。
二十一世纪初，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国际法危机、强权的法治国家（！
）的单边主义仍然在践踏联合国的权威。
这些例证都表明，如果一部法理学只局限于研究法律本身的问题，那就只能是象牙之塔的法理学。
倘若按照单边主义的法律逻辑进行推理（大前提、小前提、结论），那就是：　　（1）"凡是不符合
我法治国家利益的政权，都应当铲除"（"法治"国家的规范）。
　　（2）"伊拉克政权不符合我法治国家的利益"（事实）。
　　（3）"应当铲除伊拉克政权"（法律后果）。
　　这种"法律"逻辑早在二十世纪就有了。
那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对亚洲的侵略战争，难道不也是遵循这样的法律逻辑吗？
人们不仅要问，难道这些国家的此时此刻的法理学，居然会服从甚至助长这样的法理？
法律工作者的责任和良心到哪里去了？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法学家，难道真的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吗？
难道法学家的职责，就只能是进行法律推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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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法学家真的就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与立场吗？
魏德士教授在批评纳粹时期等的法理学时说，"在纳粹国家、（前）苏联以及德国统一社会党统治的国
家中得到发展的法理学为罪恶的恶法制度进行合法性证明和并使其得到巩固。
它们应该对这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中留下的血流成河的大规模屠杀与民族屠杀、压迫与奴役承担共同责
任。
"我们的司法官员和法律事务研究人员每天都可能面对的一些裁判文书，又何尝不是如此。
个别法官片面采信事实——证据，再根据简单的逻辑推导，作出违背法律良心的裁决的事例并不少见
啊！
他们既不尊重法律本身内在的价值准则，也不顾作为法官职业的价值精神与品格。
这是部门法学的失败，何尝又不是法理学的失败呢？
这当然是针对学习过法律或者法学的法官而说的；对于根本就不学或没有学习法律与法学，而能从事
审判工作的法官，他们背离事实和价值的审判行为，我们有什么可以说呢？
连责备与自责都失去了最起码的可能与依据。
　　魏德士教授在他这部《法理学》的末尾《基本价值不可放弃》一节中得出了他的结论："在过去和
当今的极权主义制度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在法的名义下的严重犯罪的教训表明：一种法律秩序
、一种法学和一种司法倘若不意识到不可放弃的基本权利和人权的实质性的价值秩序，就可能成为当
时统治者为所欲为的工具。
而所谓的无价值或者价值中立的法、司法和法理学就仿佛一只风向标，只能随着各自所处的时代的统
治者摇摆不定。
任何法理学如果不研究法的价值基础就等于失去了自身的对象。
"我们应当将法律事实与法律价值很好地结合起来，协调起来，在法律价值的引导下对于法律事实有应
有的前提性的尊重与把握。
　　原作-译作-序　　《法理学》（德国法学教科书译丛）是原作作者魏德士教授长达四十年法学教
育与研究中关于法理学的思想的结晶。
作者长期从事宪法、民法、劳动法与法理学的研究。
他是法理学家，也是通晓若干具体法律部门的大家。
作者编写的宪法学、民法总论与劳动法学的著作至今已经出版数版。
《法理学》（德国法学教科书译丛）中也不乏精彩的民法、劳动法等知识领域的案例。
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具体法律部门的独到见解。
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案例比较容易地理解抽象的法理学。
阅读惯了中国法理学教材的学者和法律工作者，有机会读读魏德士教授的这部法理学，一定会有所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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